
2018 年 8 月 31 日  

資料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使用權及啟用安排  

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廣深港高速鐵路（「廣深港高

鐵」）香港段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使用權及啟用安排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 2018 年 9 月 23 日正式投入運

作。正如政府早前公布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後，即可提

供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及 44 個內地站點（包括 6 個短途站點及

38 個長途站點）的高鐵服務。由於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將實

施「一地兩檢」，乘客可在西九龍站相繼完成香港和內地通關

程序，離港乘客安坐列車，便能到達國家高鐵網絡覆蓋的城

市，不需要再在內地辦理通關程序；抵港乘客亦可自由選擇

在國家高鐵網絡任何一個車站登車，抵達西九龍站才辦理通

關程序，不受該內地車站是否設有通關口岸所限制。這個安

排能夠讓乘客便捷往來全國各地，為乘客帶來最大的便利，

亦容許香港日後可開通直達更多內地城市的高鐵服務，配合

未來的鐵路服務需求。  

 

3. 根據特區政府與內地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簽署的《內

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

施 “一地兩檢 ”的合作安排》（「《合作安排》」），西九龍站口岸

設有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區。香港口岸區由香港特區依據

特區法律設立和管轄，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。內地口岸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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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根據《合作安排》和內地法律設立和管轄，實行口岸管

理制度。  

 

4. 內地口岸區的範圍為西九龍站地下二、三層的劃定區

域、地下四層月台區域及有關連接通道，包括內地監管查驗

區、辦公備勤區、離港乘客候車區、車站月台和連接通道及

電梯 1。《合作安排》亦訂明內地口岸區由香港特區交予內地

根據《合作安排》使用和實施管轄。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

的取得、期限及費用（包括內地口岸區內有關建築物及相關

設施的維修養護費用）等事宜，由雙方簽訂合同作出規定。  

 

5.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「全國人大常委會」）

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作出決定（「《決定》」），批准《合作安

排》，並確認《合作安排》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和《香

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。按照「三步走」程序，特區政府依據

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和經批准的《合作安排》，於 2018

年 1 月 3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

條例草案》（「《條例草案》」），正式展開本地立法程序。經法

案委員會詳細審議，《條例草案》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獲立法

會三讀通過，完成「三步走」程序。其後，《廣深港高鐵（一

地兩檢）條例》（「《條例》」）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刊憲，當中

包括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具體範圍，以及就於內地口岸區

的法律和管轄權等事宜訂定條文，為日後西九龍站落實「一

地兩檢」提供本地法律基礎。  

 

 

內地口岸區啟用安排  

 

6. 《條例》第 1(2)條規定，《條例》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正如特區政府於本地立法過

程中曾向立法會的相關法案委員會表示，特區政府理解內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此外，《合作安排》規定在香港特區境內的廣深港高鐵營運中的列

車車廂（包括行駛中、停留中和上下乘客期間）亦視作在內地口

岸區範圍之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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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有需要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前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

區進行最後準備工作，包括確保所有需要的物資已運送到內

地口岸區，並熟習相關運作流程。我們有需要考慮讓《條例》

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前的一段短時間生效，以確保西九

龍站內地口岸區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運作暢順。  

 

7. 經過與內地詳細磋商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決定指定於

2018 年 9 月 4 日起實施《條例》，以配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

9 月 23 日正式開始營運。由 2018 年 9 月 4 日零時零分起，就

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及管轄權劃分而言，《條例》界定之非

保留事項會由內地根據《合作安排》和內地法律實施管轄。

內地派駐機構 2人員亦會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工作，為落實

「一地兩檢」安排做好最後準備。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

定》，這些人員將不會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以外區域執法。 

 

8. 在同日開始（即同樣由 2018 年 9 月 4 日零時零分起），

位於西九龍站的香港口岸區亦會按照《合作安排》的規定，

根據香港法律（即《香港鐵路附例》（第 556B 章））由香港鐵

路有限公司（港鐵公司）藉憲報刊登的公告宣布為過境限制

區。進出兩個口岸區的人員，除了須出示由港鐵公司發出的

過境限制區許可證，亦須辦理兩地的通關手續。上述《條例》

生效日期公告和宣布過境限制區公告將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

刊憲。此安排有助兩地通關部門迎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

2018 年 9 月 23 日正式開始營運，為乘客暢順辦理通關手續，

全面發揮廣深港高鐵高速、便捷的最大效益。  

 

 

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安排  

 

9. 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7 年 9 月 12 日的決

定，政府已與九廣鐵路公司（「九鐵公司」）在 2018 年 8 月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根據《合作安排》第六條，「內地派駐機構」指內地派駐出入境邊

防檢查機關、海關、檢驗檢疫機構、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

安機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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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簽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《歸屬契據》和《轉讓契據》，

以象徵式價格，把營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所需的土地或就該

等土地所享有的權益或其他權利歸屬九鐵公司，以及把廣深

港高鐵香港段的動產轉讓予九鐵公司。  

 

10. 《歸屬契據》載有條款，訂明政府保留必要的權利，

佔用將會由內地當局根據一地兩檢安排為執行其職責而接管

及使用的內地口岸區的範圍，以及首先透過政府與九鐵公司

訂立的「特許權協議」，然後由政府與內地當局洽商「再授特

許權協議」，藉以把上述內地口岸區範圍給予內地派駐機構使

用。有關範圍稱為「內地派駐機構使用區域」，包括西九龍站

B2 和 B3 層內地監管查驗區和辦公備勤區，以及 B4 層處理貨

物及垃圾的口岸管理工作通道部分範圍，建築樓面面積合共

約 24,300 平方米。  

 

11. 必須注意的是，內地口岸區適用法律及管轄權（包括

司法管轄權）的劃分，與「內地派駐機構使用區域」的使用

權、期限及費用沒有直接關係。內地口岸區內不屬「內地派

駐機構使用區域」的範圍（包括 B3 層的離港乘客候車區及

B4 層的月台）由港鐵公司管理及作車務運作用途，但依然由

內地根據內地法律及《合作安排》實施管轄。  

 

12. 根據「再授特許權協議」，政府會向內地當局收取使用

「內地派駐機構使用區域」的費用。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

以及在西九龍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畢竟是香港（而非內地）

提出的舉措。正如上文第 2 段所述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

後，可提供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及 44 個內地站點的高鐵服務，

日後亦可因應旅客需求開通直達更多內地城市的高鐵服務，

這些都是在沒有「一地兩檢」的情況下無法實現的。「一地兩

檢」安排對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潛力至為重要，長遠對

香港大有裨益。  

 

13. 因此，合理的做法是由香港作出必要的安排，便利內

地派駐機構在西九龍站協助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。行政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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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，特區政府向內地當局就使用「內地派

駐機構使用區域」作為內地監管查驗區、內地派駐機構辦公

備勤區和口岸管理工作通道用地以進行出入境邊防檢查、海

關監管、檢驗檢疫等出入境監管收取每年 1,000 元的象徵式

費用。作為對等安排，深圳市人民政府已同意特區政府租用

深圳灣口岸港方查驗區（ 415,654 平方米）的租金由現時每年

8,105,253 人民幣（即每平方米租金 19.5 人民幣）同樣下調至

1,000 人民幣的象徵式租金，由下一個繳費年度起（即由 2019

年 7 月 1 日起）實施。  

 

 

總結  

 

14. 請委員備悉上文有關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使用權及

啟用安排。 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2018 年 8 月  




